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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区 

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

黄政办〔2022〕21 号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太平湖风景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、

直属机构： 

《黄山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 7 月 19 日区

政府第 13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 

 

黄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

2022 年 7 月 27 日        



 

黄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

 

黄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

— 2 — 

 

黄山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，根据黄山区旅游

产业发展“十四五规划”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旅游发展专项资金，是指区本级财政

安排的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并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主要用于旅游项目引进、形象推广、旅

游基础设施建设（乡村旅游）、旅游公共服务、旅游规划编制、

旅游人才建设、旅游商品发展等对全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较大

的方面。 
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资金使用和项目选择应当按照规定程序

进行，纳入政务公开范围。 

（三）注重实效。坚持办实事、重实效，以经济效益、社

会效益共赢为目标，强化绩效考评。 

（四）专款专用。资金不得截留或挪用。 

第四条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： 

（一）旅游项目引进经费。旅游项目前期研究论证、策划

及外出招商、项目考察等相关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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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旅游形象推广经费。为开拓国内外市场而进行的旅

游形象推广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包括： 

1．宣传推广活动费。为开拓旅游市场而组织实施的市场

调研、形象设计、整体包装及组织、参加旅游博览会、展览会、

交易会等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所发生的费用。 

2．广告宣传费。利用报刊、网络、电视及微信微博等新

媒体开展旅游对外宣传，赴各地参加旅交会和开展推介会、承

办大型赛事宣传活动所支付的费用。 

3．旅游宣传品制作费。开展国内外宣传推广活动而推出

的宣传品制作费用和必要设备购置费用。 

4．推广接待费用。外地媒体、旅游企业赴黄山区采风、

踩线等发生的费用。 

（三）行业发展规划经费。用于旅游行业发展规划的研究、

编制及实施规划方面的费用，包括旅游资源调查、旅游法规建

设、策划规划编制实施等费用。 

（四）旅游人才建设经费。旅游人才建设经费。旅游管理

人员、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和举办各种专题讲座、旅游论坛开支，

各种技能大赛获奖人员表彰、旅游引智等资金及其他所需人才

经费。 

（五）公共服务管理经费。旅游咨询服务、旅游安全、文

明旅游倡导等公共服务方面的费用；旅游市场综合治理和旅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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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饭店、旅游景区（点）等旅游行业管理提升方面的费用等。 

（六）乡村旅游发展经费。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，农家

乐、民宿创建提升、乡村旅游整体开发、乡村旅游振兴费用；

“旅游+”等产业融合，乡村旅游新业态产品打造等经费。 

（七）旅游商品研发经费。旅游商品、纪念品研究和开发，

组织和参与旅游商品设计大赛，扶持旅游商品重点生产企业等

费用。 

（八）旅游新业态项目。主要用于文化旅游、红色旅游、

生态旅游、休闲度假、自驾车营地等旅游新业态项目。 

第五条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根据本区旅游行业发展规划

和年度工作计划，经科学论证后，在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额度范

围内，按项目编制年度资金使用计划，经区财政局审核并报区

政府批准后执行。 

各项目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按年度计划组织实施，原则上

应于当年完成。如发生项目变更、终止的，必须按规定程序报

批。 

第六条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

部门，要加强财务管理，按项目支出实行单独核算，单独管理，

严禁挪用。 

第七条 区财政局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，按照

区政府要求审核项目实施情况，并根据项目进度拨付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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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 

第八条 区财政局对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支出范围和使

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对当年重要项目执行情况，可委托区

审计局等专业审计机构进行重点审计，出具审计报告。 

第九条 区财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旅游主管部门加强

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工作，建立对旅游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

检查制度，保证专项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，专款专用。对资金

到位不及时、不足额的单位，责成相关部门及时纠正；对违反

规定，以各种借口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的单位，除追回

资金外，还要给予两年内不得申请专项资金补助的处罚，情节

严重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27 号）等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第十条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

项目，应实施政府采购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和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黄山区旅游发

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黄政办〔2007〕171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
